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议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处级单位：
为深入贯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师生的若干规定》（鄂二师院党〔2013〕6号），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会议质量和效果，现将进一步规范会议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提高会议效率
（一）强化办会职责。学校办公室要协调做好会议准备工作，根据会议内容，安排好党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和院长办公会。由学校办公室主办的会议，学校办公室牵头负责，其他相关单位予以配合；部门以学校名义召开的会议，由主办单位牵头办理，学校办公室进行指导，有关单位予以协助支持。各主办单位要按照“精简、节约、高效、规范”的要求，缜密考虑、精心安排、有序运作，扎实做好会议的组织、服务工作。凡会议内容涉及校内其他单位的，会议主办单位应与有关单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会议主办单位应列出各方理由，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会议主办单位应认真准备好会议材料，提前呈送参会校领导审阅。
（二）严格会议审批。各单位以学校名义召开的会议实行审批制，提前一周填写《每周会议安排申报表》（在学校网站学校办公室网页“办事指南”栏下载），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于周五上午11:00前交学校办公室秘书科（行政楼307室）。召开全校性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会议，须经党委书记批准；召开全校性的院长（系主任）会议，须经校长批准。未经审批，各单位不得擅自召开全校性工作会议。
（三）加强会议预告。学校办公室统筹协调会议安排，于每周五16:00前在学校网站主页“信息公告”栏发布下一周《校领导重要活动安排》，不再书面送达或电话告知。各单位及主要负责人应及时查阅校园网站主页的每周校领导重要活动安排信息，督促与会人员按时到会。临时会议采取电话、短信或网络方式告知，各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及时回复。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保持通讯畅通，通讯方式变更应及时告知学校办公室。
（四）压缩会议规模。各单位要按照会议内容合理确定出席范围，只安排与内容密切相关的单位和人员参加。可由经办人员参加的会议，则不安排单位副职领导参加；可由单位副职领导参加的会议，则不安排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如此类推。各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专项工作会议，一般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部署落实，校领导不必每次出席会议并讲话。
（五）提高会议效率。各单位要切实精简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内容相近的会议要合并召开，参会范围相似的会议要尽量套开。凡是已经明文规定的事项不开会，凡是职责已经明确的事项不开会，凡是能用文件、电话解决的问题不开会，凡是无明确目的、无实质内容的会议一律不开。坚决杜绝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要提高会议组织水平，合理安排会议时间，优化会议议程，从严控制讲话人数，开会时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抓重点说要点，讲短话、实话，不说套话、空话。
二、严肃纪律，确保会议质量
（一）严格会议请假制度。凡明确规定参会对象的，原则上不得请假。特别是要求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原则上不能由副职代会。主要负责人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到会，要提前半天向会议主持人请假，明确代会人员，并报会议主办单位备案。未请假或未按规定请假的，一律视为缺席。
（二）严格会议考勤制度。出席会议人员由会议主办单位负责考勤。会议主办单位应于会前到学校办公室秘书科领取《会议考勤登记本》，认真组织与会人员签到，如实填写考勤登记本；会议开始前向会议主持人报告考勤情况；会后及时将会议考勤本交还学校办公室秘书科。 
（三）严格遵守会场纪律。与会人员应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准时参加会议，其中大型会议应提前15分钟进入会场，不得迟到、早退。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离会者，须经会议主持人批准，否则按早退处理。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的移动电话及其他通信设备一律关闭或设为静音、振动模式，如遇特殊情况需接打电话的，应安静地离开会场于场外进行。与会人员要有严明的纪律观念，严格遵守会议制度，不开“小会”，不干杂事，专心致志，集中精神。
三、强化督查，保障会议实效
（一）及时制发会议纪要。各单位主办的会议除特殊要求外，均应制发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会议主办单位草拟，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根据会议内容按有关规定呈校领导签发后，送学校办公室印制，由会议主办单位分发。会议纪要应做到文字精练，表述准确，采取条文式写法，只写议定事项，一般不对汇报单位的工作进行评价。会议纪要一般于会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起草并送审。
（二）认真落实会议精神。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要及时将会议文件材料交本单位办公室，按办文程序处理。严禁不传达、不汇报、不贯彻、不落实等失职渎职行为。凡会议议定的事项，各单位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三）加强会议情况通报。学校办公室要对会风问题加强督查，对不遵守会议制度、会议纪律的单位或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影响全校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对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由学校办公室、纪委（监察处）负责跟踪督查，并及时向学校领导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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